
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須知                 110.08 
 

依循法規： 

☆依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」第 3條：「運作」係指對化學物質進行製造、輸入、輸出、 

  販賣、運送、使用、貯存或廢棄等行為。 

☆依「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」第2條：學術機構之運作單位，指學術機構運作毒性

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實驗（試驗）室及實習（試驗）場所。 

 

一、購買 
1.購買本校核可操作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，須先填寫「毒化物購買同意書」送環安處，由環安處傳 

  真廠商方行購買，請勿向廠商自行採買。  (環安處首頁→檔案下載→毒化物管理) 

2.初次運作毒化物之實驗場所，填寫「毒化物購買同意書」外，須提交實驗場所配置圖，緊急應變 

  器材清單。 

3.毒化物到貨時，須繳回 廠商銷貨單(簽收單)、運送聯單(未達量無此聯單)影本或電子檔回覆環安 

  處申報使用 (收貨人簽收請務必押日期)。 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.確認藥品名稱濃度是否有誤，標示內容危害成分-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名稱（中英文）標示  

  及CAS NO.，並有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〞等字樣及所含毒性化學物質重量百分比（w/w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二、使用、貯存 
1.使用/貯存場所 

  (1)門口需張貼標示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〞字樣。實驗室平面圖(需標註毒

化物運作點)，並每半年檢視一次，標註更新或檢視日期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(2) 使用場所 「毒性及關注性化學品使用場所」 

         
  (3) 毒化物存放之方式應存放於通風的空間，不得放置過高，且放置於藥品櫃內並建 
     議上鎖，藥品櫃外應張貼標示「毒性及關注性化學品儲存場所」、「禁用於食品」 
     等字樣 
     **除專人妥善管理外，毒化物不可於其它一般化學品置於可易取得之處** 

       



 
3. 備置 該毒化物之 「安全資料表（SDS）」（每三年需檢視更新，日期需在三年之內） 
舊版:物質安全資料表(簡稱 MSDS)   新版:安全資料表(簡稱 SDS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
 

4.運作記錄應逐日（使用）填寫，若未使用則不必填寫，僅儲存每月最後一天填寫「運

作量無異動」備註盤點。[每季（1.4.7.10 月）繳交前三個月運作紀錄紙本至環 
 安處。  *運作場所現場運作記錄請務必為最新之紀錄*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